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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南师范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绩效考核指标
计分方法（2019 年修订）

为切实做好学校二级单位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工作，根据

《华南师范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绩效管理实施办法（2019 年修

订稿）》有关规定，对二级单位考核指标形成如下计分方法。

第一部分 对教学科研单位的计分方法

一、考核指标

教学科研单位考核计分为百分制，共包含学科建设、师

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

5 个考核领域（评价职能部门及考核领域权重见表 1）。
表 1：教学科研单位考核领域权重表

考核领域 评价职能部门 学院权重 研究院权重 备注

学科建设 发展规划处 10% 10%

无一级学科单位，本领

域权重归并至人才培养

领域，其中 5%归并至本

科生培养领域，5%归并

至研究生培养领域

师资队伍建设 人事处 20% 20%

人才

培养

本科生培养
教务处*、学生工作部

（处）、招生考试处
25% 0% 无研究生的学院为 35%

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院*、招生考试

处
10% 10% 无研究生的学院为 0%

科研与社会服务
科技处*、社科处、社

会服务处
25% 50%

国际交流合作 国际交流合作处 10% 10%

注：*为考核领域牵头单位，负责汇总该领域其他评价职能部门的计分情况，并形成总分。

二、指标分类

教学科研单位考核指标分为基本工作量指标和高水平

目标工作量指标两类，其中基本工作量指标为达标性指标，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为竞争性指标，两类指标完成即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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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年度（某领域）关键指标原始总分

上一年度（某领域）关键指标原始总分

考核年度（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单位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

考核年度学校（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学校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

分（各领域考核指标分数见表 2）。
表 2：教学科研单位各领域考核指标比重

考核领域 基本工作量指标比重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比重

学科建设 —— 100%

师资队伍建设 40% 60%

人才培养
本科生培养 50% 50%

研究生培养 60% 40%

科研与社会服务
文科科研

40% 60%
理工科科研

国际交流合作 40% 60%

三、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得分调整系数

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高水

平目标工作量共包含 3 个指标调整系数，即“关键指标增长

系数（α）”“人均贡献系数（β）”“目标达成度系数（γ）”。

在原始分基础上，结合 3 个指标得分调整系数，计算该领域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总分。

（一）关键指标增长系数

关键指标增长系数（α）侧重考察教学科研单位考核年

度关键指标完成情况相较上一年度的增幅关系。

α=

设定 2
1
≤α≤2，α大于 1，表示关键指标较上一年增长，

反之下降。

（二）人均贡献系数

人均贡献系数（β）侧重考察考核年度不同规模教学科

研单位的人均贡献情况。

β=

（注：*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含参编管理人员）

设定 2
1
≤β≤2，β大于 1，表示单位人均贡献度高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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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年度（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

考核年度（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已下达目标任务指标原始总分

校平均水平，反之低于。

（三）目标达成度系数

目标达成度系数（γ）侧重考察考核年度中教学科研单

位各领域既定目标任务总量的实际达成情况。

γ=

设定 2
1
≤γ≤2，γ大于 1，表示实际建设成效超出既定

目标任务总量，反之小于。

四、分值计算

（一）基本工作量指标分值计算

按指标完成情况计分，分值相加为该领域基本工作量指

标得分。

（二）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分值计算

计算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分值，需按步骤分别形成原

始分、加权总分、得分三类分值。

1.原始分计算。区分关键指标和非关键指标，按指标完

成情况，分别计算两类指标原始总分。

2.加权总分计算。结合三个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得分

调整系数（α、β、γ）计算该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

加权总分。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加权总分=（关键指标原始总分

×α+非关键指标原始总分）×β×γ

3.得分计算。本领域同类教学科研单位按照高水平目标

工作量加权总分排序，并以最高分单位为基准，计算其他单

位高水平目标工作量得分。第一名单位得分为满分（满分分

值=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比重×100），第二名单位得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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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目标工作量加权总分第二名/高水平目标工作量加权总

分第一名）×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满分分值，其他名次分值以

此类推。

（三）领域总分计算

领域总分=基本工作量指标得分+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

标得分

（四）单位综合总分计算

综合总分=领域 1总分×权重 1+领域 2总分×权重 2+…+

领域 5总分×权重 5 （领域权重见表 1）

五、计算示例

以文科科研领域为例，假设考核年度目标绩效考核中，

有甲、乙两单位（均为文科教学单位）：
项目 甲单位 乙单位 全校

基本工作量指标得分 30 分 30 分 ——

高水
平目
标工
作量

关键指标
原始总分

（考核年度）35 分 （考核年度）80 分
——

（上一年度）45 分 （上一年度）25 分

非关键指标
原始总分

40 分 36 分 ——

指标原始总分 35+40=75 分 80+36=116 分 3200 分

已下达目标任务
指标原始总分

90 分 100 分

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 30 人 200 人 1600 人

计分步骤如下：

第一步

原始分计算

基本工作量指标得分与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按照完成情况分类相加

即可，表格中已列出，故省略计算步骤

第二步

关键指标增长系数计算

α=

甲： 78.0
45
35



乙： 22.3
25
80

 （关键指标增长系数上限不超出 2，故取 2）

考核年度（某领域）关键指标原始总分

上一年度（某领域）关键指标原始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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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年度（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

考核年度学校（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已下达目标任务指标原始总分

第三步

人均贡献系数计算

β=

甲： 25.1
2
5.2

16003200
3075



乙：
2
129.0

2
58.0

16003200
200116

 （人均贡献系数下限不低于
2
1，故取

2
1）

第四步

目标达成度系数计算

γ=

甲： 83.0
90
75



乙： 16.1
100
116



第五步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加权总分计算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加权总分=（关键指标原始总分×α+非关键指标原始总

分）×β×γ

甲：（35×0.78+40）×1.25×0.83=69.824

乙：（80×2+36）×
2
1×1.16=113.68

第六步

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得分计算

假设乙单位为文科科研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加权总分最高分

甲： 853.360016.0
68.113
824.69



乙： 601006.0
68.113
68.113



第七步

领域总分计算

领域总分=基本工作量指标得分+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得分

甲：30+36.853=66.853

乙：30+60=90

第八步

单位综合总分计算

综合总分=领域 1总分×权重 1+领域 2总分×权重 2+…+领域 5总分×权重 5

按照相同步骤，假设两单位除文科科研外，其他领域总分已算出

甲：（学科）×10%+（师资）×20%+（人才）×35%+（66.853）×25%+（国际

化）×10%

乙：（学科）×10%+（师资）×20%+（人才）×35%+（90）×25%+（国际化）

×10%

考核年度（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单位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

考核年度学校（某领域）高水平目标工作量指标原始总分/学校全体在编在岗职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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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比重
测评满意度总分

单位满意度总分

×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比重
（回收测评表份数-不了解票数-无效票数）×2

满意票数×2+较满意票数×1+一般票数×0+较不满意票数×(-1)+不满意票数×(-2)

第二部分 对非教学科研单位的计分要求

一、考核指标

非教学科研单位包括机关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教学辅

助单位和相关附属单位，考核结果以百分制计算，共包含部

门业务工作完成情况（60%）、改革创新情况（20%）、服务

与工作满意度测评（20%）等三方面内容。

二、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

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占各单位考核总分的 20%。各单

位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包括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

意、不满意五档，各档次对应分数分别为 2 分、1 分、0 分、

-1 分、-2 分，“不了解”与“无效票”不计入测评总分。

服务与工作满意度测评得分=

=

第三部分 考核结果等级

二级单位绩效考核结果依照区间排名，共分为 4 类 10

个等级（等级情况如表 3），其中 D 类为不合格。
表 3：二级单位绩效考核结果等级情况表

考核结果类别 考核等级 考核结果排名百分比 备注

A

A+ 前 5%

A 6%-10%

A- 11%-15%

B

B+ 16%-25%

B 26%-35%

B- 36%-45%

C

C+ 46%-65%

C 66%-85%

C-
后 15%

各等级具体

比例不限D D


